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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矯正機關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 

法務部資訊處分析師 陳永錚 

壹、 前言 

刑事司法運作過程可分為偵查、審判、矯正及更生保護四大階段，其中執行階段係

刑罰功效成敗的關鍵階段，對犯罪防制、再犯預防具有重大貢獻。而「假釋」制度係受

刑人於刑期執行一段期間後，因有事實足認因矯正而悛悔有據，而於期滿前附條件釋放；

主要係受刑人從拘禁生活進入社會生活間，設計「假釋」此過渡階段，給予受刑人提前

出獄，重返自由社會之機會，使其能順利完成社會復歸，不致再犯，藉此鼓勵受刑人改

過自新、順利更生，以適應社會生活為其最終目的。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受刑人需經歷

三階段重要之假釋通過流程： 

一、審核受刑人在監表現、教化成效，是否具備悛悔實據 

二、報請各矯正機關假釋審查委員會後，由假釋審查委員進行准駁裁量 

三、經報法務部通過，受刑人假釋出獄 

為使假釋之審查標準更臻明確，使審查委員得於有限時間內，作更正確、精準之判

斷，法務部廣納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意見後，制訂以「犯行情節」、「犯後表現」（含在

監行狀）及「再犯風險」（含前科紀錄）等假釋審核參考原則，供各監獄假釋審查委員參

用。參考原則採「寬嚴併進」之假釋政策，針對情節重大、犯行複雜、前科累累或難以

矯治之受刑人，採嚴謹審慎之標準辦理；然對於情狀輕微、動機可憫、犯後表現良好及

顯無再犯之虞者，則由務實從寬之方向考量，以符合社會大眾對公平正義之期待，並達

防衛社會安全之功效。 

為積極有效提升我國矯正管理之科技環境與體質，推動國內教化處流程電子化，並

節能減紙，法務部針對矯正機關開發「數位文件管理系統」，將書證以掃瞄數位化集中管

理、運用。另建置教區及假釋審查委員會電子化環境，以網路傳送假釋審查數位文件至

矯正署，取代以往假釋審查文件長年裝箱郵寄往返所耗費之人力；整體作業過程其中一

環即為發展矯正機關「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以提升矯正機關行政運作效能。 

 

貳、 架構設計、功能及導入方式 

一、 假釋審查線上投票作業流程 

「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以法務部制定之假釋審核參考原則 -「犯行情節」、

「犯後表現」（含在監行狀）及「再犯風險」（含前科紀錄）等面向，其包含 24 個

評估項目，該等評估項目中可量化之數據，儲存於「獄政管理資訊系統」，由系統

讀取計算後以圖形化方式呈現；非量化之評估項目則參酌教誨師的教化報告，並擷



 頁 2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49 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取「獄政管理資訊系統」中假釋收容人的資料，供審查委員做為假釋准駁參考。 

審查委員透過「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直接點選准駁與否，所有假釋收容人

之准駁投票結果即時統計唱票，免去以往需將審查委員投票紙本蒐集後一一點算之

人工作業。審查會後，各矯正機關可由系統將報請假釋名單及收容人電子化身分簿

上傳至矯正署辦理審核。 

 

 
圖 1：「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作業流程架構圖 

二、 「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系統架構 

「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係奠基於法務部「獄政管理資訊系統」（如圖 2）。

「獄政管理資訊系統」為矯正機關之核心業務系統，各業務承辦人員（包含名籍、

教化、戒護…等）平日會將其業務或管理收容人資料登錄獄政系統。考量就源輸入、

單一資料源及資料再利用，若獄政系統已有登錄，即擷取或計算後顯示在「假釋審

查線上投票系統」，提供審查委員參考，減少教誨師為準備審查會報告的蒐羅整理

作業。為使審查會順利，「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依照身分角色分為 3 種登入畫
面： 

(一) 、「委員投票臺」：除了收容人個案資料，還提供審查委員投票按鍵功能（如

圖3）。 

(二) 、「教誨師觀看解說臺」：畫面同「委員投票臺」，惟無投票功能。讓教誨師

能對審查委員說明、簡報該收容人個案情況。 

(三) 、「投票主控臺」：除了「教誨師觀看解說臺」功能，並能同步廣播控制切

換當次假釋審查會要審查的所有收容人，讓會議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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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系統架構圖 

 

圖 3：「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委員投票臺 

三、 導入方式 

本系統配合「獄政管理資訊系統」再造期程，本（106）年初先由 2 個中、小

型矯正機關辦理試行，並對所有辦理假釋矯正機關辦理教育訓練，期機關同仁先熟

悉系統操作。預計 106 年第 4 季將再找 1 個大型機關試辦，蒐集這期間包含審查委

員所提之修改意見後，辦理系統精進強化，預計於 107 年上半年度全面實施假釋作

業無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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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為全面施行假釋審查線上投票作業，涉及的不僅是軟體系統的開發，還要其他方面

的配合，包括審查委員的個人電腦等硬體設備的配置，也要修改現行的假釋審查會相關

法規規定以符合作業流程。此外，監獄延聘機關外部之心理、教育、社會、法律、犯罪、

監獄學等領域之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為民間委員參與假釋審查，雖「假釋審查線上

投票系統」介面設計以簡單直覺為原則，儘量符合現行紙本作業模式，惟考量審查委員

之資訊素養程度不一，導入初期將會以線上、紙本作業並行方式辦理，使審查委員能適

應新的作業模式後再轉換至線上單軌作業。 

綜觀整體作業流程，「假釋審查線上投票系統」於假釋審查會前協助教誨師整備假釋

收容人資料，直接取用「獄政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取代現行紙本作業改採電子化文件

呈現；於假釋審查會進行期間，藉由系統量化計算參考數據與教誨師教化報告，提供審

查委員作為審查收容人准駁判斷參考，並採線上投票，即時統計收容人准駁結果，減省

行政作業時間；於假釋審查會後，直接由系統將報請假釋名單及收容人電子化身分簿上

傳至矯正署辦理審核，取代假釋審查文件長年裝箱郵寄往返人力。以近 4 年為例，每年

陳報假釋及撤銷假釋共約 3 萬多件，至少約需 1 千 6 百萬餘張紙，而每月陳報往返郵寄，

除郵資外，亦須人工整理紙本文件，未來改採電子化後，必能有效減紙減碳，提升矯正

機關行政運作之效能。 

 


